附件3 
广东培正学院教师教学评价表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级学院领导、教学系/部主任、专业负责人评价用）
	评价项目
	评	价	内	容
	分数
	得分

	承担教学任务
	积极承担并完成教学工作任务，积极参加院（系、部）组织的其他教学活动。
	5
	

	开学教学检查
	授课计划编制合理，按照课程标准（或教学大纲）要求组织教学内容，备课充分，教案或讲稿编写规范，并有符合要求的超前量。
	10
	

	期中教学检查
	按教学进度表授课，合理布置作业，批改及时、认真。实验（实训）规范，完成规定的实验（实训）项目。
	10
	

	期末教学检查
	试卷命题与批阅规范，相关授课表格填写规范完整，教学效果优良。
	10
	

	调(停)课情况
	严格按课表组织教学，没有无故调（停）课现象。
	5
	

	课堂教学
	实施“以学为中心、以教为主导”的课堂教学；设计合理，衔接自如，概念准确，课堂讲授内容娴熟，联系实际，重点突出，突破难点，深入浅出，反映学科前沿，深广度适宜。使学生易于接受并有效学习，帮助学生达成课程学习成果。
	10
	

	教学方法
	注重教学过程与信息技术的融合；教学语言准确，表达精练，逻辑清晰，有感染力，善于因材施教。既重视知识传授，又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；秩序良好，学习氛围浓厚，互动效果好，启发学生思维；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，激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。
	10
	

	成绩评定
	试卷与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评分公平、公正，考核成绩基本符合正态分布；及时上报课程考核成绩，成绩评定无差错。
	10
	

	资料上交情况
	按规定及时上交各种教学文件资料。
	10
	

	教学工作评价
	教书育人，治学严谨，言行规范，教态得体，精神饱满，注重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，对培养学生思想政治、道德修养、个人成长产生积极影响，学生满意度高。
	10
	

	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
	按时参加教研活动；积极参与教学改革与研究，发表有教学研究论文，或主持、参与教改立项；积极承担课程建设和专业建设工作。
	10
	

	评价总分
	
	100
	



